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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大发基〔2015〕21 号 
 

 

 

浙江大学印发《浙江大学基本建设工程 

变更管理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 

各学院（系），行政各部门、各校区管委会，直属各单位： 

经学校研究，现将《浙江大学基本建设工程变更管理实施细 

则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浙江大学 

2015 年 7 月 2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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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大学基本建设工程变更管理实施细则（试行） 
 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规范浙江大学基本建设项目实施过程中

的变更行为，保证工程建设正常有序进行，有效控制工程造价，

确保工程质量，减少在施工、结算中因变更引起的纠纷和争议，

提高投资效益，依据《教育部直属高校基本建设管理办法》（教

发〔2012〕1 号）、《浙江大学基本建设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浙大

发基〔2015〕20 号）等规定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细则。 

第二条  学校所有新建、改建和扩建的基本建设项目，均适

用本办法。 

第三条  工程变更应遵循必要性、合理性、经济性的原则。 

（一）要尊重施工图设计，尽量保持设计文件的稳定性和完

整性，原则上不得进行工程变更。在确保技术标准和工程质量的

前提下，确因有利于降低工程造价、加快施工进度、满足使用功

能及便于维护等特殊情况，方可对施工图设计进行优化与变更。 

（二）工程变更必须按规定程序和审批权限进行审批，严格

遵守“先批准，后变更；先变更，后施工”的规定。未依规定程

序而自行实施的工程变更，由变更行为主体自行承担责任。 

（三）所有工程变更申报及批复均以书面形式进行确认，无

书面形式确认的变更，一律视为无效，不得实施。 

（四）工程变更中的设计变更图原则上由原设计单位编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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少数特殊情况经批准后也可委托其他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进

行编制。 

第四条  工程变更分为重大变更和一般变更。重大变更主要

指因改变建设内容、标准、规模、用途引起的变更以及因政府行

政许可、不可抗力和不可预见的外部因素等引起的变更。一般变

更指因原设计图纸的完整性和精确性所引起的但不改变原设计

内容、标准、规模、用途的变更,或施工过程中因现场特殊情况

等因素必须进行局部修改而引起的变更。 

第五条  工程变更的受理 

（一）出现下列情形之一，不允许进行工程变更： 

1．因施工单位的技术力量、施工设备的限制而要求的变更； 

2．因施工单位错误施工导致施工场地条件变化而要求的变

更； 

3．因施工单位投标时的不平衡报价或单纯追求经济效益而

要求的变更； 

4．未经审批的变更。 

（二）工程变更的提交 

1．工程变更由建设单位、设计单位、施工单位、监理单位、

使用单位等提出，按重大变更或一般变更分类要求填写《工程变

更审批单》（详见附件 1、2），各方签署意见后，提交至基本建

设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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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当有危及人身安全、影响工程质量的突发事件发生时，

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可以采取口头形式通知施工单位、监理单位

实行变更，并在实行变更后的 3天内补交书面变更确认。除此以

外，未按规定程序审批的工程变更一律不得发出，擅自发出工程

变更的，由发出人承担相应责任。 

第六条  工程变更的审批 

（一）重大变更或一般变更且金额在 300 万元以上的工程变

更由校务会议审批；一般变更且金额在 100 万元以上 300 万元以

下的，由学校基本建设领导小组审批；一般变更且金额在 50 万

元以上 100 万元以下的，由分管基本建设的校领导审批；一般变

更且金额在 20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，由基本建设处处务会议

审批；一般变更且金额在 10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内的，由基本建

设处主要负责人审批；一般变更且金额在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

下的，由基本建设处总工程师或分管负责人审批；一般变更且金

额在 5万元以下的，由项目负责人审批。 

（二）对于实行全过程审计的项目，变更金额在 20 万元以

上的工程变更，在审批签发前应征询审计处意见。  

（三）以上工程变更（除重大变更外）累计金额原则上不应

超过合同总价（或预算价）的 10%。 

（四）本条所指“以上”包含本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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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 工程变更中的设计变更原则上由工程的原设计单

位承担。如变更内容超出原设计单位资质范围，经原设计单位书

面同意，也可通过招标或委托其他具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承

担。凡涉及重大设计变更的，基本建设处除按第六条的规定进行

审批外，还应在施工前委托原设计单位或具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

位提出设计方案，经原审查机构审批后方可施工。设计变更的工

程内容原则上由原施工单位实施，原施工单位不具备承担变更设

计工程内容资质等情况时，须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选择施工单位

承担设计变更的工程施工。 

第八条  工程变更的责任追究 

（一）经批准的工程变更不得再次进行变更，任何单位或个

人不得擅自变更已批准的设计文件、不得肢解工程规避审批。 

（二）施工单位应严格按照批准的工程变更文件施工，如未

按照工程变更文件施工而造成工程安全、质量、投资、工期不符

合相关标准规定的，由施工单位承担责任并赔偿损失。 

（三）因工程勘察、设计、监理等相关单位的过失引起工程

变更并造成经济损失的，基本建设处可要求过失单位承担责任并

赔偿损失。 

第九条  《工程变更审批单》由提出变更的单位申请、相关

单位签署意见批准后形成工程变更文件。 

第十条  工程变更文件应按项目连续编号，统一格式并须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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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、手写无效。 

第十一条  本细则由基本建设处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二条 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若本细则规定与国

家、浙江省新颁布的法律、法规和规定相抵触时，按国家和浙江

省新颁布的法律、法规和规定执行。 

 

附件：1．浙江大学工程一般变更审批单 

2. 浙江大学工程重大变更审批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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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浙江大学工程一般变更审批单 
 

工程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 

变更项目名称  

负责人 日期 
提出变更单位   

    

质量 造价 工期 
对工程的影响 

      

变更主要内容及理由：  

  

 

 

 

 

监理单位意见 

 

 （签章）      年  月  日

设计单位意见 

  （签章）      年  月  日

项目负责人 

意见 

 

（签章）      年  月  日

专家论证意见 

（签章）      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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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建设处 

意见 
（签章）      年  月  日

审计处意见 

 

（签章）      年  月  日

分管校领导 

意见 
 

（签章）      年  月  日

校基本建设领

导小组意见 

 

 

（签章）      年  月  日

注：《浙江大学工程一般变更审批单》一式十份，提出单位、

设计单位、监理单位、投控各一份，施工单位三份，基本建设处

三份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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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浙江大学工程重大变更审批单 
 

工程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 

变更项目名称  

负责人 日期 
提出变更单位   

    

质量 造价 工期 
对工程的影响 

      

变更主要内容及理由：  

  

 

 

 

 

监理单位意见 

 

 （签章）      年  月  日

设计单位意见 

  （签章）      年  月  日

项目负责人 

意见 

 

（签章）      年  月  日

专家论证意见 

（签章）      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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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建设处 

意见 
（签章）      年  月  日

审计处意见 

 

（签章）      年  月  日

分管校领导 

意见 
 

（签章）      年  月  日

学校意见 

 

 

（签章）      年  月  日

注：《浙江大学工程重大变更审批单》一式十份，提出单位、

设计单位、监理单位、投控各一份，施工单位三份，基本建设处

三份。 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

  抄送：纪委，各院级党委、直属党总支，党委各部门，各党工委，工会、 

团委。 

  浙江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主动公开       2015 年 7 月 28 日印发 


